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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﹔有關本局核辦使用執照，涉及室內裝修事項得否併案辦理修

正竣工圖一案，請 查照 。

言兌明

一 、 依據本局101年12月25日北工建字第1013083342號會議紀錄

辦理 。

二 、 按建築法第39條前段： 「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 說明

書施工﹔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，仍應依照本法申

請辦理」 ’ 同法第77-2條第1J:員第1款前段： 「 供公眾使用建

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」 。

三 、 另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2條第1J:頁： 「 供公眾使用

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

．．．．審核合格並領得直轄市 、 縣、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發給

之許可文件後，始得施工」 ’ 同法第30條： 「 室內裝修施工

從業者應依照核定之室內裝修圖說施工．．．．．．」 。

四 、 依本府權責分工，有關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條屬本局建照料權

責，故若建造執照已併案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案件，於原

申請範圍內變更設計時，在不變更防火避難設施 、 防火區劃，

不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問牆構造之防火時效下，

得於竣工後，一次報驗 。 其餘案件仍請依規定先行向本局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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